
2 0 17 年 4 月 24  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  

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司法人手情況  
 
 
目的  
 
 本文件旨在就司法機構內各級法院司法人手情況提供

最新資料。  
 
 
背景  
 
2 .  在過去數年舉行的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委員

會”）會議上，委員對司法人手的情況表達了意見，並要求司

法機構就有關事宜提供最新資料。委員亦希望就現時為法官提

供的支援方面，繼續獲告知最新情況。  
 
 
司法人手情況  
 
司法人員編制  
 
3 .  經過 20 13 年的編制檢討，並於 2 0 15 年 3 月 20 日增

設七個法官及司法人員職位後，法官及司法人員的整體編制已

由 19 3 人增至 200 人，包括三個高等法院上訴法庭法官（“上

訴庭法官”）職位、一個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原訟庭法

官”）職位、一個區域法院法官職位及兩個常任裁判官職位。

上述編制的改變，已在 20 15 年 5 月向委員會滙報各級法院司

法人手的情況時作出報告（載於立法會 CB( 4 ) 96 4 /14 - 15 ( 0 3)
號文件）。法官及司法人員的編制至今維持 20 0 人。  
 
填補司法職位空缺  

 
4 .  上一次於 20 15 年 5 月向委員會報告司法人手的最新情

況後，司法機構為原訟庭法官、區域法院法官及常任審裁官進

立法會CB(4)817/16-17(07)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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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新一輪的公開招聘工作。招聘原訟庭法官及區域法院法官

的工作已經完成，而常任裁判官的招聘工作仍在進行。由 20 1 5
年 5 月至今，經公開招聘而獲委任的法官有 12 名，包括四名

原訟庭法官及八名區域法院法官。與此同時，在不同級別法院

出現了共 22 個主要因法官或司法人員退休或晉升至較高級別

法院而導致的司法職位空缺。截至 20 17 年 4 月 10 日，在 2 0 0
個司法編制人數中，15 9 個職位已實任填補，而空缺有 41 個

（與上一次於 20 1 5 年 5 月報告的情況比較，當時有 16 9 名實

任法官及司法人員和 31 個空缺）。截至 20 1 7 年 4 月 10 日的

相關數字按法院級別載列於附件。  
 
各級法院的人手情況  
 
5 .  具體而言，各級法院的司法職級截至 20 17 年 4 月 1 0
日的司法人手情況將於下列各段概述。  
 
終審法院  
 
6 .  終審法院已達編制總員額，即一名首席法官及三名常

任法官（不包括一個為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設立的職位）。  
 
高等法院上訴法庭  
 
7 .  高等法院上訴法庭（“上訴庭”）的編制設有 14 個司

法職位，分別為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及 13 個上訴庭法官。這數

字包括三個於 20 1 5 年增設的上訴庭法官職位，當中兩個已通

過內部晉升而實任填補。至於餘下的一個空缺，將會在適當時

間按照既定任命政策及程序，由合適的人選填補。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8 .  在 20 15 年增設一個原訟庭法官職位後，現時原訟庭法

官編制設有 34 人，當中  2 7 個原訟庭法官職位已實任填補，而

職位空缺仍有七個。  
 
9 .  在招聘原訟庭法官方面，自 20 1 5 年 5 月以來已任命了

四名原訟庭法官。值得注意的是，由於適合任命的合資格人士

人數遠少於空缺數目，故此在這級別法院的招聘工作仍持續存

在困難。在最近於 2 0 16 年 6 月展開的招聘工作完成後，現仍

有七個空缺尚未填補。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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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法院法官及同等職級   
 
1 0 .  在 20 15 年增設一個區域法院法官職位後，區域法院、

家事法庭及土地審裁處的總編制設有 37 個司法職位，包括首

席區域法院法官、主任家事法庭法官及 35 名區域法院法官（不

包括兩個土地審裁處成員職位）。此外，區域法院法官也會被

調任，以執行高等法院聆案官辦事處的職務；該辦事處的編制

設有 11 個職位（一名司法常務官、四名高級副司法常務官及

六名副司法常務官）。該等職級的司法職位合共有 4 8 個（不

包括土地審裁處成員）。  
 
1 1 .  最近一次於 20 16 年 5 月展開的區域法院法官招聘工作

大致順利完成，共有八名區域法院法官獲委任。以現時實際人

數 4 6 人來說，目前只有兩個區域法院法官及同等職級（不包

括土地審裁處成員）的空缺。與 2 0 15 年 5 月時報告的七個空

缺比較，區域法院法官及同等職級實際人數的情況已有改善。 
 
土地審裁處成員  
 
1 2 .  土地審裁處的編制下設有兩個土地審裁處成員職位，

均已實任填補。  
 
裁判法院、專責法庭及其他審裁處  
 
1 3 .  包括 20 1 5 年增設的兩個常任裁判官職位在內，現時裁

判法院、專責法庭及其他審裁處的總編制設有 94 個司法職位。

這級別法院的司法職位包括總裁判官、11 名主任裁判官及同等

職級、71 名常任裁判官及同等職級，以及 11 名特委裁判官。

此外，主任裁判官及常任裁判官會被調任 1至區域法院聆案官辦

事處，以執行司法常務官（對主任裁判官而言）或副司法常務

官（對常任裁判官而言）的職務。區域法院聆案官辦事處的編

制設有四個職位（一名司法常務官及三名副司法常務官）。因

此，該等職級的司法職位合共有 9 8 個。以現有實際人數 67 名

司法人員來說，空缺有 31 個。  
 
                                                 
1  根據自 1988 年以來一直行之有效的對調政策，司法機構把主任裁判官及常任裁判官
調配至區域法院聆案官辦事處，以出任司法常務官（對主任裁判官而言）或副司法常

務官（對常任裁判官而言）。職位對調政策令司法機構可更靈活地在各級法院之間調

配司法人員。  



-   4   - 
 

 

1 4 .  新一輪公開招聘常任裁判官的工作已於 20 1 6 年 12 月

展開，並仍正在進行中。預期通過這次招聘工作而作出的新的

司法任命，有助減少現有空缺的數目。  
 
 
處理司法人手問題的措施  
 
1 5 .  除了繼續致力通過公開招聘原訟庭法官、區域法院法

官及常任裁判官，以填補司法職位空缺外，司法機構也採取了

下述措施來解決司法人手的問題。  
 
開設新的法官及司法人員職位  
 
1 6 .  司法機構一直以來定期檢討司法人員編制，以配合不

時轉變的運作需要及促進有效的司法服務。為應付在西九龍法

院大樓重置工作完成後，西九龍裁判法院及小額錢債審裁處需

處理的額外工作量、區域法院聆案官辦事處不斷增加的工作

量，以及區域法院及小額錢債審裁處隨著民事司法管轄權權限

按建議增加後，預期增加的工作量，司法機構建議在各級法院

∕審裁處開設 14 個常額司法職位。這 14 個增設的職位包括四

個區域法院法官職位、五個區域法院副司法常務官職位、四個

小額錢債審裁處審裁官職位、及一個裁判官職位。有關建議將

在 20 17 年 4 月 24 日會議的另一份討論文件詳述。  
 
聘任短期司法人手  
 
1 7 .  在透過公開招聘實任填補司法職位空缺之前，司法機

構按照慣常做法，在可行的範圍內已經並會繼續以短期司法人

力資源，協助維持所需的司法人手水平，從而協助將案件輪候

時間維持在合理的水平。除了配合各法院的運作需要外，暫委

安排亦可為私人執業者提供汲取司法經驗的機會，以供他們考

慮日後是否進而從事司法工作。  
 
1 8 .  獲任命的暫委法官及司法人員數目因應運作需要而時

有增減，而其任期亦各有不同。截至 20 1 7 年 4 月 10，為應付

法院的工作量而聘任的暫委法官及司法人員合共有 7 0 人，當

中 40 人是在司法機構內部暫委，以署任較高級職位，另外 30
人則從外間聘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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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檢討  
 
1 9 .  過去數年間，招聘法官及司法人員的工作大致順利。

然而，過往公開招聘原訟庭法官的經驗顯示，正如上文第 9 段

所述，原訟庭級別的招聘工作尤其困難。為解決這些問題，司

法機構進行了各項檢討，有些檢討工作仍在進行中。  
 
司法人員薪酬的檢討  
 
2 0 .  經過 2 0 15 年香港法律執業者收入基準研究（“20 15
年基準研究”）及 2 0 16 年按年司法人員薪酬檢討後，立法會

財務委員會於 20 1 7 年 2 月 11 日批准司法人員薪金作出下述調

整：  
 

( a )  就 20 1 6- 201 7 年度的按年調整，所有法官及司法人員

增薪 4 .85 %，追溯至 20 1 6 年 4 月 1 日起生效；以及  
 

( b )  鑑於 20 1 5 年基準研究顯示的結果，原訟庭以下級別的

法官及司法人員增薪 4 %，而原訟庭級別法官的薪酬與

法律界收入出現顯著差距，這級別法院又面對招聘困

難，故原訟庭及以上級別的法官增薪 6 %。兩者均追溯

至 20 16 年 9 月 1 日起生效。  
 
2 1 .  作為背景資料，需留意的是，司法人員薪俸及服務條

件常務委員會（“薪常會”）按年就實任法官及司法人員的薪

酬進行檢討，並每隔約五年按行之有效的既定機制進行一次獨

立基準研究。基準研究之目的是檢視司法人員的薪酬與法律界

收入的變動是否保持大致相若。薪常會檢討司法人員的薪酬

時，會採用平衡的處理方式，考慮一籃子因素。 
 
檢討法官及司法人員的服務條款及條件  
 
2 2 .  為解決原訟庭級別招聘工作的困難，並顧及司法機構

整體的長遠需要，司法機構對法官及司法人員的服務條件進行

了檢討，  並於 20 1 6 年 1 月，就改善法官及司法人員的服務條

件中的五個範疇，向政府提交建議。在薪常會的支持下，改善

建議獲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批准，並於 20 17 年 4 月 1 日起

生效。  
 
 



-   6   - 
 

 

2 3 .  預期法官及司法人員的薪金調整，及服務條件的改

善，將加強司法機構在招聘人才加入司法工作行列的吸引力，

從而幫助減輕司法人手的問題（尤其是原訟庭級別）。  
 
檢討法官及司法人員的法定退休年齡  
 
2 4 .  司法機構已委聘顧問，並在一個由一名終審法院常任

法官擔任主席的內部工作小組及一個由高等法院首席法官擔

任主席的督導小組之督導下，進行顧問研究，以檢討各級法院

的法官及司法人員的退休年齡。檢討之目的是考慮應否作出任

何改變，藉以吸引優秀和有經驗的私人執業者在其職業生涯的

較後階段加入法官及司法人員行列（尤其是在原訴庭級別），

並協助挽留司法人才。預期顧問將約於 20 1 7 年年中向司法機

構提交相關的《最終報告》。司法機構會考慮顧問的報告，並

於適當階段向政府提交建議。  
 
 
為法官提供專業支援   
 
2 5 .  為確保法官及司法人員獲提供足夠專業支援以執行司

法職責，司法機構會繼續推行司法助理計劃及高院司法助理計

劃，通過聘請具法律專業資格人士，向法官及司法人員提供法

律及專業支援。這兩個計劃均見成效，並會繼續推行。  
 
終審法院的司法助理計劃  
 
2 6 .  司法機構於 20 1 0 年起推出司法助理計劃，以協助終審

法院及高等法院上訴庭的法官執行職務。經過 20 1 5 年初的檢

討後，終審法院及高等法院分別推行獨立的計劃，以加強對相

關法院的支援，並由 20 1 5 年起，就此進行獨立的招聘工作。  
 
2 7 .  司法助理計劃將繼續為終審法院運作提供支援，聘請

的司法助理專責協助終審法院法官進行法律研究及處理法院

其他工作。  
 
高等法院的高院司法助理計劃  
 
2 8 .  根據高院司法助理計劃，具法律專業資格人士獲聘任

為高院司法助理，向高等法院法官提供各種形式的法律及專業

支援。在有關計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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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高院司法助理為高等法院的一般及民事案件工作提

供協助，他們會優先處理上訴庭的工作，並在有需

要時，協助原訟法庭及競爭事務審裁處的工作。  
 
( b )  高院司法助理（刑事）就刑事上訴聆訊，向上訴法

庭法官提供協助。  
  
徵詢意見  
 
2 9 .  請委員省覽本文件内容。  
 
  
司法機構政務處  
2 0 17 年 4 月  



附件  
法官及司法人員之編制、實際人數及空缺一覽表 

（截至 2017 年 4月 10日）  
法院級別 編制 實際人數 空缺 
終審法院 
 

4* 4 0 
 

高等法院上訴法庭 
 

14 13 1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34 27 7 
 

高等法院聆案官辦事處 
 

11 3 8# 
區域法院 
（包括家事法庭及土地審裁處） 

39 45 -6 
 
 

法官   
土地審裁處成員 

37 
  2 

43 
  2 

-6 
 0 

區域法院聆案官辦事處 4 0 4^ 
裁判法院／專責法庭／其他審裁處 94 67 27 

常任裁判官及以上級別 
特委裁判官 

83 
11 

57 
10 

26 
  1 

總計 200* 159 41  

 
註：  * 不包括一個為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而設立的常任法官職位。  
 # 關於高等法院聆案官辦事處的空缺方面，其工作主要由按照對調政策調任的區域法院法官處理。  
 ^ 區域法院聆案官辦事處的工作全部由按照對調政策調任的主任裁判官／常任裁判官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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